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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暨 2024 年北京市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工程造价工程技术人员

竞赛决赛赛事规则

一、竞赛名称：

北京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暨 2024 年北京市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工程造价工程技术人员竞赛决赛（简称:决赛）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协办单位：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工程管理科学学会

中竞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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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赛赛事规则：

1.参赛选手携带身份证及《决赛参赛承诺书》到指定赛

场集中参加决赛。

2.参赛选手迟到 15 分钟禁止进入赛场，比赛进行 90 分

钟后方可离场，距离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不得提前交卷出场。

非参赛人员、监考人员及工作人员不得在竞赛期间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可携带签字笔、计算

器，禁止携带任何与比赛有关的资料入场，手机关机后请放

到赛场指定位置。赛场统一提供草稿纸，竞赛结束稿纸不得

带出赛场。

4.参赛选手须保证自备笔记本电脑设备的配置满足竞

赛要求，能够保障比赛顺利进行，若因自带电脑设备原因造

成无法正常参赛，后果自负。

5.参赛选手须全程打开摄像头作答，禁止多人入镜、面

部遮挡或长时间离开摄像头区域，禁止切屏，否则会提示作

弊，影响继续作答。

6.竞赛全程录音录像，请文明竞赛，不得在赛场内交头

接耳、大声喧哗，不得有任何违规及作弊行为，请谨慎作答

避免误判。

7.竞赛过程中如竞赛系统异常，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进

行处理。

8.每赛项只有 1 次交卷机会，请谨慎作答。

四、申诉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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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负责参赛选手的申诉及处理。申述及处理流

程的相关规定如下：

（一）参赛选手申请仲裁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书面申诉应载明（告知）以下内容：

1.争议人双方姓名、编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

2.仲裁请求、事实和理由。

3.有关证据及证据来源，证人姓名。

（二）仲裁委员会应自收到申请后及时作出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的决定。

（三）作出受理决定后，应立即告知争议方当事人；该

当事人应及时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答辩。争议另一方当事人未

提出或拒不提出答辩，即为认同申请方所述事实。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人员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仲裁人员回避：

1.是争议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与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3.与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4.当事人申请仲裁人员回避，应在作出仲裁决定前提出，

并说明理由。仲裁人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

并将决定通知当事人。

（五）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委员会有权查阅、复制与仲

裁活动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有权向知情者调

查取证，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协助，并对仲裁活动

中涉及的个人隐私保密。

（六）在竞赛过程中，仲裁申请应当及时办结。情况复

杂确需延期（而客观条件又允许）的，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

准，可以延期。

（七）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前可以调解。调解达成

协议的，仲裁委员会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协议书；调

解协议书应载明仲裁请求、当事人协议的结果，由仲裁委员

会主任署名，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效力；调解书与裁决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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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等效力。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及时做出

仲裁裁决。

（八）仲裁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人员的意见作出，不

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

（九）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应当制作裁决书并送

达当事人。裁决书应当载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

裁决结果和裁决日期等内容，由仲裁委员会主任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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